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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电教〔2025〕28号

关于印发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学业
预警及学业退学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现将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学业预警及学业退学实施细

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

2025年 7月 24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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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电子科技大学
本科生学业预警及学业退学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

根本任务，构建学生学业帮扶指导体系，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

根据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

（2025年修订）》（桂电教〔2025〕27号），结合学业帮扶工作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包括学业预警和学业退学两种学业处理机制。

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学校普通本科学生，国际学生不在本

细则适用范围。

第二章 学业预警

第四条 学业预警是指学校根据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和各专业

培养方案要求，统计每学期学生学习情况，对出现学习问题和学

业困难的学生予以警示，并针对性地指导学生采取相应补救措施，

从而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一种学业危机干预机制。

第五条 学业预警等级

根据学生在校期间不及格必修课程门数和学分情况，学业预

警程度由低到高分为四个等级：

（一）黄色预警：一学期内不及格必修课程数达到 3门的或

不及格必修课程学分累计达到 10学分及以上的；

（二）橙色预警：一学期内不及格必修课程数达到 4门的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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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及格必修课程学分累计达到 15学分及以上的；

（三）红色预警：一学期内不及格必修课程数达到 5门及以

上的或不及格必修课程学分累计达到 20学分及以上的；

（四）退学预警：入学以来累计不及格必修学分达到或超过

25学分的。

第六条 退学试读期

学生达到退学预警后，即进入退学试读期，退学试读期限为

一学年，退学试读期内不进行其他学业预警。

第七条 学业预警工作流程

（一）每学期开学两周内，教务处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启动

学业预警工作。

（二）每学期开学四周内，学院（部）指定专人依据培养方

案对学生情况进行统计，确定进入各级学业预警范围的学生名单，

报教务处备案，教务处汇总后发文公布。

（三）发文公布的学业预警学生，由所在学院（部）出具预

警通知书，预警通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学生本人，另一份送

达学生家长。

（四）学业预警的学生应量力而行，适当减选课程，以选择

重新修读不及格必修课程为主，尽快解除预警。教务处和学院（部）

应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。

（五）各学院（部）研究制定针对学业预警学生的学业帮扶

措施并实施，应及时与学生家长联系，定期沟通学生学习情况，

认真做好相关工作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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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教务处负责检查学院（部）学业预

警帮扶工作实施情况，及时掌握学业预警学生学习总体状况。

第三章 学业退学

第八条 学业退学是指学生在校学习期间，获得的必修课程

学分数未达到学校规定要求，予以退学处理的一种学籍处理机制。

第九条 学生学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将予以退学：

（一）退学试读期满后再次达到退学预警条件的；

（二）累计不及格必修课程学分达到或超过 35学分的。

第十条 学业退学工作流程

学业退学与学业预警工作同期开展，对已达到学业退学条件

的学生，按以下程序处理：

（一）学院（部）核实拟学业退学学生学业情况，汇总名单

并公示；

（二）学院（部）将公示无异议的学生名单报教务处复核；

（三）教务处将予以学业退学的学生名单提交校长办公会决

议，并发文公布；

（四）发文公布的学业退学学生，由学校出具退学决定书并

由学院（部）负责送达；

（五）对学业退学学生，由教务处负责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

生信息网注销学籍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2024年及之前入学的普通本科学生仅按照本细则

中的黄色预警、橙色预警、红色预警条款执行，不执行退学预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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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学业退学条款。2025年及之后入学的普通本科学生按照本细则

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原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本科学生学业预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桂

电教〔2019〕17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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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5年 7月 26日印发


